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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京族文化保护条例自由裁量基准

	序号
	行政处罚事项
	处罚依据
	适用情形
	违法情节
	裁量标准

	1
	侵占、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的
	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侵占、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侵占、破坏的京族文化遗产属于文物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	情节一般的从轻处罚
	
侵占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，能主动退还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的

	处2000元（含）以上7400元（含）以下罚款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

	
	
	
	情节一般的一般处罚
	1.侵占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，拒不上交的
2.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，并造成损坏的
	处7400元（不含）以上14600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

	
	
	
	情节一般的从重处罚
	
1.两年内两次（含）以上侵占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，拒不上交的
2.两年内两次（含）以上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，并造成损坏的
3.造成市级层面社会负面舆情影响的

	处14600万元（含）以上20000元（含）以下罚款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

	2
	侵占、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的
	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侵占、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侵占、破坏的京族文化遗产属于文物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	情节严重的从轻处罚
	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造成损毁的，但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或积极消除负面影响的

	处20000元（含）以上44000元（含）以下罚款。
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

	
	
	
	情节严重的一般处罚
	
1.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，并造成损毁的
2.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隐匿、破坏、销毁、段改有关证据或者拒不配合调查的
3.造成自治区层面社会负面舆情影响的

	处44000元（不含）以上76000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

	
	
	
	情节严重的从重处罚
	
1.两年内两次（含）以上破坏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，并造成损毁的
2.造成全国层面社会负面舆情影响的

	处76000元（含）以上100000元（含）以下罚款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

	注：损坏是指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轻微破损和局部破损，尚可修复。
损毁是指京族文化遗产相关资料、实物彻底破损，无法修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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